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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里禾山艾德花园小区电梯更换项目“9·11”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9月11日16时30分许，湖里区艾德花园小区244号楼2#旧电梯拆除工程，漳州市永禾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施工人员郑**配合在井道搭设脚手架时从高处坠落，经120急救人员送中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湖里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禾山派出所、禾山街道等相关单位安排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维护现场秩序，组织初步调查，开展善后处理工作。2025年9月17日，湖里区人民政府授权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调查湖里禾山漳州永禾兴机电有限公司“9·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依据《湖里区人民政府批复书》（厦湖府〔2025〕101号），成立了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湖里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总工会、禾山街道、市特检院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委监委同步参与，依法依规对事故展开调查。

鉴于事故调查工作需要，为确保事故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依法启动尸检及相关技术鉴定程序。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二十七条规定[
]，上述尸检及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经研究决定，将本次事故调查期限自尸检及技术鉴定程序结束之日起，相应延长60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勘查事故现场、查阅调取资料、询问涉案人员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并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建议和措施。

经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认定湖里禾山艾德花园小区电梯更换项目“9·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施工人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未按规定设置安全防护措施，施工企业施工组织不规范，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安全风险管控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艾德花园小区电梯更换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地址位于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艾德花园小区内（图一）。该项目的建设单位为厦门市湖里区艾德花园小区第五届业主委员会，施工的总承包单位为厦门通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电梯拆除业务由漳州市永禾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包。该电梯更换项目由经湖里区住建局审核，列入《2025年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第一批优先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清单》。施工总承包单位通奥公司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为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电梯拆除项目施工单位无许可要求，施工项目也无需取得许可审批。

（二）项目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厦门市湖里区艾德花园小区第五届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第五届业委会）。业委会主任为肖**，成立时间：2023年11月24日，任期5年。
2.施工总承包单位及电梯安装单位：厦门通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奥公司）。住所为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1505号908室之一，法定代表人为杨*，注册资本壹仟零捌万圆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1260C，营业期限自2006年1月22日至2026年1月23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劳务派遣服务；建筑劳务分包等。

3.电梯拆除单位：漳州市永禾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禾兴公司）。住所为漳州市龙海区榜山镇翠林村象坑119号，法定代表人为郑**，注册资本壹佰捌拾捌万圆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P9C57，营业期限自2019年5月14日至2069年5月13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施工专业作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等。

4.物业公司：厦门鹭德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德欣公司”）。住所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华盛路17号105室之一，法定代表人为康**，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2178E，营业期限自2010年7月16日至2030年7月15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事故发生经过
经现场勘查，需拆除的旧电梯为无机房电梯，曳引机采用承载钢梁固定方式安装于井道顶部，永禾兴公司负责旧电梯拆除作业。2025年9月11日，永禾兴公司安排郑**、陈**、曾**、徐**四人到艾德花园244号楼拆除2#旧电梯。在拆梯过程中四人分工如下：徐**负责将车上钢管和扣件卸下；郑**负责将搭设脚手架的短钢管搬运至各楼层放置并传递到井道内；曾**负责将装在纤维袋里的脚手架扣件分发至各楼层；陈**负责在井道内搭设脚手架。
下午4点32分左右，郑**位于电梯显示楼层10层（实际为建筑物9层）位置坠入井道。徐**发现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急救中心将郑**送往医院抢救。18点34分，郑**抢救无效死亡。

经现场勘查，事故发生时井道内部件除顶部的曳引机和承载钢梁外其余部件已拆除清理干净，井道内脚手架已搭设至11层位置，脚手架未按要求设置安全护网、楼层隔板。电梯层门保留在原位未拆除，各层层门均处于闭合状态，除首层层门自闭损坏外其他楼层层门自闭正常；10层层门打开后形成的洞口中间位置可见脚手架横管，洞口未按《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80—2016）要求设置临时作业临边防护措施。

经技术鉴定机构认定，郑**是在10层层门洞口作业时，身体重心失稳头部偏向井道洞口前倾坠入井道，身体在未完全展开的情形下头部撞击底坑地面致死。

（四）项目合同签订情况

2025年6月12日，厦门市湖里区艾德花园小区第五届业主委员会与通奥公司签订了《电梯设备买卖及安装合同》（合同编号：XMTA2025-M0D0612-1），对湖里区艾德花园小区13部电梯进行更新，合同明确电梯拆除由通奥公司负责安排。2025年9月1日，通奥电梯公司与永禾兴公司签订《电梯拆除协议》，将艾德花园小区3台旧电梯（分别位于224#楼、226#楼、228#楼）拆除业务分包给永禾兴公司，在合同中约定拆除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由永禾兴公司负责。

（五）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通奥公司。在该项目施工进场有对永禾兴的4名员工进行教育培训，于9月9日、9月11日进行电梯拆除现场安全培训，培训时明确提及高处坠落的潜在事故模式及预防措施。

2.永禾兴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日、9月3日，开展岗前安全培训及三级安全教育，提交的《岗前安全培训教育声明》及《三级安全教育》记录显示：两次教育内容完全一致，未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安全教育培训“走过场”。该公司负责人陈述有向作业人员配备反光衣、劳保鞋、安全帽及手套等防护用品，但无法提供领用记录。
（六）涉事人员信息

1.郑**，男，41岁，户籍地：福建省龙海区，身份证号：350681********4710，与永禾兴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有效期限2023年7月至2026年7月，主要从事物料搬运等勤杂工作，是此次事故的死者。

2.郑**，男，47岁，户籍地：福建省龙海区，身份证号：350681********5213，现为永禾兴公司法定代表人。

3.陈**，男，户籍地：福建省龙海区，52岁，身份证号：350621********6530，与永禾兴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有效期限2023年7月至2026年7月，担任队长，负责安排员工工作。

4.曾**，男，户籍地：福建省芗城区，54岁，身份证号：350600********7614，与永禾兴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有效期限2025年2月至2028年2月，主要从事物料搬运等勤杂工作。

5.徐**，男，户籍地：福建省龙海区，29岁，身份证号：350681********0530，与永禾兴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有效期限2025年2月至2028年2月，担任司机、安全员工作。

6.杨*，女，户籍地：福建省集美区，40岁，身份证号：510922********8283，现为通奥公司法定代表人。

7.许**，男，户籍地：辽宁省龙港区，59岁，身份证号：420106********3618，现为通奥公司工作人员。

（七）事故造成的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死亡1人，根 据 《 企 业 职 工 伤 亡 事 故 经 济 损 失 统 计 标 准 》（GB6721-1986） 等规定， 核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93万元（含事故善后赔偿178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与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17时27分鹭德欣公司向属地社区上报情况，区应急局值班室接到市应急局值班室、区总值班室情况通报，接报后，湖里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禾山派出所、禾山街道等相关单位安排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维护现场秩序，组织初步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2025年9月12日，区安委办牵头召开了“9·11”一般高坠事故协调会。2025年9月17日，经湖里区人民政府授权，决定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成立湖里禾山街道漳州市永禾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11”一般高坠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坚持以“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为原则，重点围绕“现场勘验、技术鉴定、管理溯源、责任认定”四个维度，促进各部门协同配合，严守调查工作纪律，举一反三形成安全管理机制。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时，现场施工人员徐**在艾德花园244号楼门口装车，该人员听见坠落声响后立即跑进楼栋发现郑**坠楼并现场拨打急救电话。当日16时48分，医疗救援队伍到达事故发生地点进行救援。当日16时57分，郑**被送往厦门市中医院进行抢救。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当日17时20分，郑**被送至厦门市中医院救治，医护人员发现其意识丧失，心跳呼吸骤停，但四肢并未发现骨折。经抢救，其意识、心跳、呼吸均未恢复。当日18时34分，郑**死亡，厦门市中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2025年9月29日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郑**尸体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郑**头面部左额角有一4.2cm×0.7cm条状挫擦伤，顶部偏左侧有一5.3cm挫裂创口、创缘不整齐、周边有挫创带；四肢有散在多处小片状皮肤挫擦伤；死亡原因为头部损伤致颈椎两处横断均引起颈脊髓横断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头部损伤构成致死伤。

2025年9月18日，区司法局禾山司法所组织永禾兴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目前尸体已火化，事故赔偿已到位，家属情绪稳定。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并立即联系急救人员，现场救援及时，事故发生现场秩序稳定；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禾山派出所、禾山街道等相关单位紧急接报并迅速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三、事故原因分析

1.施工作业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事故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楼道电梯层门洞口未设置临时作业临边防护措施，井道内脚手架未设置安全护网、楼层隔板，导致郑**在传递物料过程中重心失稳坠落底坑。

2.作业人员郑**疲劳作业。询问调查显示，死者郑**在事故前日进行非工作性娱乐活动直至凌晨4点多，但其仍然在事发当天正常参加电梯拆除施工，施工人员陈述郑**事发当天表现较为疲劳。根据询问调查情况可以推断，郑**于事故发生当天处于疲劳状态，致使其在完成上午施工作业后，在下午作业过程中难以集中注意力、准确判断风险、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丧失了岗位所需的基本安全履职能力，为事故发生埋下重大隐患。 

经公安机关对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后分析，排除他杀、自杀等情况。

四、事故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永禾兴公司。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符合法定要求。企业仅对员工入职前开展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及每月一次的月度培训，未持续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教育，未确保从业人员掌握岗位安全技能。二是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制定拆除方案或作业指导书。未对拆除作业过程中电梯层门开启时存在高处坠落的风险进行辨识，未对无安全防护措施的脚手架存在的隐患进行排查。三是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对于涉及高处作业的施工部分，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监督从业人员按照技术规范架设脚手架、设置防护栏杆。在明知郑**疲劳作业的情况下，仍安排其开展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徐**不熟悉有关业务，也不清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导致无法及时发现并上报问题。

2.通奥公司。一是未妥善协调及时消除隐患。作为施工总承办单位，虽然有合同协议规范风险与安全责任，并对永禾兴公司进行了培训和安全交底，却存在“合同一签、风险转移”的心理，对永禾兴公司的能力和现场管理不闻不问，未监督其制定电梯拆除方案或作业指导书并规范施工。二是对分包的项目未实施有效的现场管理。事故发生当日，通奥公司安全负责人许**在现场巡查，但未发现、纠正并及时上报现场施工安全风险，放任现场施工人员不规范操作。

3.鹭德欣公司。该公司在其负责物业管理的艾德花园小区多台电梯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清单后，对电梯拆除过程的安全管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安全巡查流于形式。在244号楼2#旧电梯拆除作业期间，对永禾兴公司在井道内搭设脚手架未按规定架设防护网、未按规定设置防护栏杆的严重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未予以劝阻、制止，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郑**，永禾兴公司劳务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自身精神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冒险进行临边作业，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违反临边作业管理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给予追究责任的单位

1.永禾兴公司。作为电梯拆除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健全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不深入不细致；未制定电梯拆除方案或作业指导书，进行高空作业未按规定设置安全防护措施；未能及时掌握从业人员身体状态，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上述情形涉嫌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及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及第二款[
]之规定，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2.通奥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办单位，未督促分包方制定电梯拆除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施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上述情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3.鹭德欣公司。作为艾德花园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开展小区日常安全巡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未能发现物业服务区域内电梯拆除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严重事故隐患并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建议主管部门区住建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三）建议给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1.郑**。作为永禾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日常安全管理不扎实、安全教育培训不深入、现场安排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导致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发生违规操作行为，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
]、（五）项[
]，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杨*。作为通奥公司法定代表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没有发挥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督促等职能，对承包方安全生产缺乏统一协调管理，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建议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3.许**。作为通奥公司负责艾德花园电梯更换项目的安全员，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承包单位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
]，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整改措施

1.永禾兴公司。一是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与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切实提高作业现场施工隐患排查能力，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二是健全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优化操作规范流程，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加强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 
2.通奥公司。一是要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提高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确保安全隐患立即反馈、及时消除；二是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分包单位的安全教育培训，提升风险意识。

3.鹭德欣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对于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全过程进行有效的安全巡查，并切实记录、有效反馈并及时制止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向社区、街道及有关部门报告，督促落实整改到位。

（二）事故防范措施

1.禾山街道。一是督促电梯更新项目单位落实生产安全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严防出现安全生产事故。二是督促物业企业做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过程安全巡查，对于企业有关违法行为或重大安全隐患，及时将线索告知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将监管落到实处。

2.区住建局。督促辖区内物业管理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

3.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将已办理报废、注销手续的电梯相关情况及安装告知办理情况通报有关部门及属地街道，便于各单位依职责开展监管工作。

（三）监管建议

一是要针对事故企业落实具体可行的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又要针对全区电梯拆除工程施工安全制定防范事故的有效举措。二是进一步明确电梯拆除环节监管职责。本次事故调查发现电梯拆除环节的安全监管职责界定存在争议。《湖里区新兴行业及交叉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分工》（厦湖府办〔2024〕16号）仅规定了电梯安装环节监管职责分工，未明确电梯拆除环节的监管职责分工。区住建部门也未将电梯拆除工程纳入建筑工程或小散工程进行管理。为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建议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提请区安委办报区政府同意。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